行政[2015]24号

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校外导师遴选与管理办法
（试行）
为加强我院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以下简称“教育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建设，保证我院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教研[2009]1号）和《温州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办法》（温大行政[2015]61号），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基本条件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心从事教育硕士研究生教育，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专业修养，自觉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学校培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各项规定和管理方法，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指导教育硕士研究生。

2.有明确和相对稳定的专业研究方向，熟悉本专业方向的国内外研究动态，近五年来在本专业方向取得过较好的学术成果或工作成就。
3.掌握本专业方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独立指导教育硕士研究生进行教育实践活动的能力。

二、遴选程序
1.经我院校内导师推荐，由本人提出申请，填写《温州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校外导师申请表》，并提供相应成果证明材料。
2.学院审核申请人材料，并在学院范围内公示一周，接受监督和异议。

3.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产生教育硕士研究生校外导师，报校学位办备案。
4.校外导师采取以研究生为对象的“一生一聘”方式聘任，即落实所指导的研究生后方可聘任，聘期为两年（完整指导一届研究生）。
三、导师职责与管理
教育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实行“双导师制”。校内导师与校外导师共同负责为教育硕士研究生从事课题研究及教育实践创造必要的条件。校内导师主要负责对教育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开题报告、学位论文理论部分等进行指导；校外导师协同校内导师指导培养教育硕士研究生，主要负责在实践活动和环节中培养教育硕士研究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对学位论文选题与学位论文实践部分等进行指导。

学院定期对校外导师履行指导责任的情况进行考核，对不能切实履行导师职责，难以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违反学术道德，因师德、责任心等导致重大问题或事故的校外导师，将视情节轻重给予通报、取消校外导师资格等处理，报校学位办备案。

四、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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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校外导师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职  称
定职时间
	
	最后学历
	
	学  位
	

	工作单位
	
	联 系 
方 式
	电话:
手机:
E-mail：
	

	现从事专业
	

	申报专业
	
	申报专业    所属类别
	□教育       □工程    

	社会职务/

入选人才工程
	

	工作业绩
（包括获奖、论文、专著、专利、重大工程等）

	

	学院学位分

委员会审核意见
	                                             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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